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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发展法律专题 （特约主持人：汪劲）

主持人语

主持人简介：汪劲，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大 核 政 策 与 法 律 研 究 中 心 主 任，曾 分 别 担 任 《原 子 能 法》草

案 （工信部和国防科工局主持）、《核安全法》草案 （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主持）两个起草小组专家组的副组长。

安全发展核能既有助于保障我国的能源需求，也有利于应对不断深化的环境危机。通过构建一

系列法律制度保障核安全不仅是国际条约的要求，也是核电国家的共识。长期以来，我国核法的制

度建设没有跟上核能应用快速发展的步伐，难以为核能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亦不能满足社会公

众对核安全的期待。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全国人大将起草 《核安全法》纳入立法规划，与

同期国务院起草的 《原子能法》一道开启了我国依法治核的新篇章。
北京大学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自２０１０年成立以来一直与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工信部和

国防科工局保持密切的立法合作，先后承担并参与了 《原子能法草案》和 《核安全法草案》的起草

研究与论证工作。值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 《核安全法 （草案）》并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之际，我们邀请到参与 《原子能法草案》和 《核安全法草案》起草工作的部分研究人员，
就中国核安全立法所面临的几个重大法律问题在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我和张钰羚的论文 《论我国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主要针对 《核安全法》立法过程中界

定法律调整对象范围面临的困难，提出正确确定 《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其关键是，要在立法中处

理好涉军核能利用行为与民用核能利用行为的关系、核安全行为与核安保行为的关系、广义核安全

与狭义核安全的关系以及 《核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等四大基本关系。论文认为，分清民用核

能利用行为的界限、明晰核安全与核安保的基本概念以及确定 《核安全法》在核法体系中的地位，
是下一步修改 《核安全法 （草案）》有关条款的关键。

胡帮达的论文 《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通过考察国际核安全法律文件和各国的核安全立法

实践，在梳理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关于核安全基本原则规定

的现状和问题。论文认为，我国 《核安全法 （草案）》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存在着规定不全面和原

则虚置问题，应当在下一步修改时确立 “全过程控制原则”和 “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原则”，并通

过整合分散的核安全监管职能和建立职能统一、组织地位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关来保障 “核安全独

立监管原则”确实得到贯彻。
耿保江的论文 《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研究》主要针对我国当前乏燃料管理及核能立法实践

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论文指出，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相关立法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而 《核安全法
（草案）》在乏燃料贮存管理方面也仅有原则性规定、缺少可操作的具体条款。论文比较分析了 《乏

燃料安全公约》确立的乏燃料贮存管理框架以及美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的实践，提出应当将核安全基

本理念融入乏燃料贮存管理的立法中，下一步修改 《核安全法 （草案）》应当树立乏燃料管理的风

险预防理念、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并建构相关基金制度及其具体条款。
蔡先凤的论文 《我国核损害赔偿立法的完善》分析和论述了我国核损害赔偿立法的必要性、可行

性、模式选择及主要内容。论文认为，在我国目前还没有颁布 《原子能法》和 《核损害赔偿法》的情

况下，应当在先行制定的 《核安全法》中设专章全面规定核损害赔偿责任条款，而 《核安全法 （草
案）》在核损害赔偿责任条文的处理上回避了实体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立法漏洞和空白。此外，核损

害赔偿立法主要涉及赔偿主体和受偿主体、赔偿标准和赔偿数额、责任保险和财政保证、赔偿争议处

理、诉讼管辖、诉讼时效、国家责任、跨境损害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也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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